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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公務人員子女至國外擔任交換學生之國外學校學雜費

，得否併同國內學雜費請領子女教育補助一案，復請查照

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104年2月26日府授人給字第1040043329號函。

二、查「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」附表九「子女教育補

助表」說明一、規定：「公教人員子女隨在臺澎金馬地區

居住，就讀政府立案之公私立大專以下小學以上學校肄業

正式生，可按規定申請子女教育補助。」說明五規定略以

，公教人員子女具有全免或減免學雜費等情形者，不得申

請子女教育補助；說明六、規定略以，公教人員子女其實

際繳納之學雜費低於子女教育補助表訂數額者，僅得申請

補助其實際繳納數額。綜上規定，子女教育補助之支給要

件，須公教人員子女就讀國內政府立案之公私立學校，無

說明五規定有減免或全免學雜費不得請領子女教育補助之

情形，且有實際繳納上開就讀學校學雜費者，始得依規定

請領子女教育補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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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案公務人員子女繳納國外擔任交換學生學校之學雜費部

分，因非屬子女教育補助範疇，不得併同國內學校學雜費

請領子女教育補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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